附件3：
2024年度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1.主要内容。2024年专项资金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及市场开拓、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及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奖励4个项目。
2.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。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安排9000万元，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实际到位7949万元，资金到位率88.32%，实际执行7908.1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7.87%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2024年度，新培育15个省级创业孵化基地，全省孵化基地带动就业15万人；参与中小企业公共服务项目活动1000人以上；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各类展会，帮助企业开拓市场；开展14期培训，培训企业管理人才600人以上；截至2024年底，累计培育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1200户。
二、绩效评价覆盖范围
本次评价覆盖2024年专项资金的全部项目，涉及43个市县。其中，现场评价覆盖13个市县，资金占比76.96%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
（一）评价得分及等次
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1.87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（二）项目工作成效
创业孵化基地在孵企业达9612户；13个项目入围第九届“创客中国”全国赛，其中4项完成转化，带动企业增资扩股4800万元，超额5倍完成目标；通过系列展博会达成意向成交额2亿；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保持5.07%，税收总额同比增长2.33%；经营管理人才累计培训超1000人。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
1.“专精特新”认定标准较低，认定企业质量不高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省累计认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中，工业“六基”领域的企业数量占比32.38%，其他类占比67.62%，其他类企业部分为低技术、低附加值企业，偏离政策初衷，政策资源向非重点领域倾斜，政策红利被稀释为“撒胡椒面”式的低效分配。如，部分企业通过“特色化包装”进入申报范围并认定成功。
2.制度联动性、监管精细度不足，资金到位率偏低。一是各地金融机构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有限，政策执行效果受影响。二是跟踪监管精细度不足。对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在现行管理办法中没有明确处理方式，政策约束性不足。三是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18个市县1051万元未拨付，占预算安排总额11.68%。
3.部分项目效果不理想。一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实践课程质量不高。存在未按要求开展行业实践课程、以观看视频学习的方式代替实践课程等情况。二是截至2024年底省级孵化基地逐年削减（撤销率为12.54%），基地过度依赖财政补贴，自身缺乏持续运营与孵化能力，奖补资金的政策引导效果被显著弱化。
[bookmark: _Toc19621]（四）有关建议
1.优化“专精特新”认定和资金奖补机制。优化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认定标准，对低技术含量、低附加值等非工业企业实施限制性申报，对省重点产业链、工业“六基”及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领域重点支持。优化奖补资金下达方式，对奖补资金进行分批下达。
[bookmark: _Toc32521]2.强化制度执行与资金监管。一是建立企业动态管理机制，对已认定企业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情形，取消资格并追回资金。二是建立健全政银企联动机制，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加强信息共享，精准对接企业名单，在信贷方面给予有效支持。
[bookmark: _Toc29187]3.强化资源协同与创新，推动产业培训与基地升级。一是针对培训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发挥自身职能作用，有效对接培训实践资源，推动实践基地与培训课程精准匹配。在培训机构的遴选工作中，重点关注培训机构对接实地教学资源能力和独自承担实践课程能力。二是建立孵化基地梯度培育机制，对已认定的省级孵化基地实施动态考核机制，并根据考核综合排名分档予以资金支持。在孵化基地认定工作中，集中资源培育优质孵化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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